
以案说险|远离“股权众筹”新骗局 小心

“非法集资”新招数！ 

 

案例介绍 

消费者李先生近期偶然机会认识了自称某互联网投资公司

“股权管理负责人”的石先生，石先生表示自己所在公司

经营的电子商务已估值数百亿元，即将在海外上市，为扩

大经营规模，该公司以“金融创新”“股权众筹”的名义，

在全国范围接受“股权投资”。 

“众筹”每 1000 元为一份，一份起投，不设上限，并承诺

按年化不低于 12%收益率进行分红返现，三年内无法实现上

市目标，由公司全额回购股权。 

同时，“投资人”若能引入其他“新投资人”，将根据“新

投资人”的人数和投资额度获得额外现金奖励。 

这样的“高收益”项目吸引了不少像李先生一样的“投资

人”的积极参与，李先生分三笔投入了十余万元，同时介

绍亲朋好友累计“投资”近 50 万，并获得了数万元的“分

红”。 

然而半年后该公司突然以增资扩股为由停止对投资者的分

红返现，而李先生也无法联系到石先生，李先生到公司办

公地点要求撤回“投资”时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前期

“投资”也血本无归。 



 

案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 号）第一条规定：“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

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

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

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

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

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

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 

本案中，某互联网投资公司打着“金融创新”“股权众筹”

的旗号，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层层返利、发展下线，其本

质就是采取庞氏骗局的方式，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

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

取更多的“投资”。李先生受到高息收益诱惑，未能有效识

别此“投资”为“非法集资”的本质，最终前期“投资”

也打了水漂。 

 

案例启示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为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一定要做到

一“清”二“白”三“看”四“问”，远离非法集资。 

一清。认清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的原则。非法集资是是

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者的利益不受

法律保护，由此造成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国家不予

代偿。消费者应认真识别，谨慎投资，远离非法集资陷

阱。 

二白。一是明白非法集资的本质是“你图别人的高利，别

人图你的本金”，切勿捡了芝麻丢西瓜。类似本案“投资返

利”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例如：投资“高收益

理财产品”、游戏理财、消费返利、实体投资分红等多种形

式，欺骗性和隐蔽性很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二是明

白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收益率

超过 6%就要打问号，超过 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

损失全部本金”，切勿存在“天上掉馅饼” 的侥幸心理。 

三看。一看工商登记资料，查明相关企业是否为合法企

业、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等法定手续，如果企业身份不合

法，则有诈骗嫌疑；二看相关企业是否已取得金融监管部

门的相关批文、确认理财产品是否在其批准的经营范围

内，不具备相关资格的企业是不能销售理财产品的；三看

相关企业过往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记录，规避不法分子

非法集资异地重犯的风险。 



四问。一问自己是否了解要购买的产品性质，是否具备相

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二问专业人士的意见，特别对亲朋好

友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建议和反复劝说，要多问一些专

业人士的意见，防止成为非法集资的目标；三问相关部门

企业或产品信息，对于无法认定是否为非法集资的情况，

应询问有关部门进行再确认，待了解详情后再作投资决

定。 


